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4月14日我局对“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日为2025年4月14日。
关于“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宾满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主要建设内容是为“十五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配套建设的净水厂和污水厂、原水管线和污水管线。

净水厂位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龙岗山，净水规模2500吨/日。主要为雪上运动中心提供用水，采用一体化净水设备，工艺为“管式混合+网格絮凝池+斜管沉淀池+均质滤料滤砖滤池+次氯酸钠消毒”的地表水常规处理工艺，出厂水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Ⅱ(GB5749-2022)要求。主水源来自富尔江，应急水源为岗山水库，由于富尔江较雪上运动中心地势低，故在取水点及原水管线运输沿途建设4座取水泵站。

污水厂位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响水河子乡，污水厂处理能力为2000吨/日。采用一体化污水设备，工艺为：预处理—二级生物处理—深度处理—消毒处理，主要为处置雪上运动中心产生的污水和响水河子乡居民生活污水，由于污水厂地势较低，雪上运动中心污水可以通过重力流入污水厂，雪上运动中心不需要建立泵站，响水河子乡与污水厂地势相当，建立泵站一座。由于污水厂附近河流富尔江为二类水体，不允许新建排污口，故经过雪上运动中心专项负责小组会同政府部门开会综合考虑，决定在新宾镇污水处理厂（Ⅱ期）内建设一座调节池。尺寸为9.6m×6.3m×3.5m，有效容积200立方米，地下钢筋混凝土结构，池顶覆土1米，设置在线监测系统，新建检测站房。近期使用吸污车将出水送至调节池（调节池与新宾镇污水处理厂（Ⅱ期）连通），调节池出水管设置阀门，在原污水处理厂出水的在线监测后端，并入现状排水管，利用现有排水口排入苏子河；远期将建设污水厂至污水管网新宾镇污水处理厂（Ⅱ期），污水直接通过污水管网排至新宾镇污水处理厂（Ⅱ期）排污口进行排放。

富尔江第一水源取水管线，在取水泵房沿上山道路地下设置原水供水管道，供水管道为单线，总长度11914米，沿途设置3个加压泵站。岗山水库应急水源取水管线，在岗山水库沿道路地下铺设至净水厂，管线总长度2515米。设置四座泵站，分别为取水口取水泵站，二道林子村1#加压泵站，细麟山庄2#加压泵站，大砍子村3#加压泵站。 
污水管线一是雪上运动中心污水管网，收集滑雪场内服务大厅、运动员村等处产生的污水，排至污水处理厂，重力管线长度2912米；二是滑雪场至污水处理厂污水干管，起点为滑雪厂污水收集管网末端，终点为响水河子乡新建污水处理厂，管道沿现状道路地下布置，总长8690米。三是响水河子乡污水收集管线，起点为响水河子乡，污水收集干管为终点，收集管线长度1450m，污水处理设施处，经一体化污水泵站提升后接入新建污水处理厂，此段污水管道为污水压力管。

项目总投资22501.38万元，环保投资9865.19万元。       
二、依据抚顺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评估部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估报告，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主要污染物符合总量控制要求。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在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各项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风险可控。因此我局从环保角度原则同意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环境保护对策措施、风险防控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建设单位在建设和运营期间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废气执行《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21-2642-2016）中（农村）扬尘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施工现场采用全封闭围挡墙，裸露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采取覆盖等防尘措施。建筑工地内裸露场地、渣土堆采用密目式防尘网覆盖等防尘措施。施工场地加强洒水抑尘。
2.污水厂运营期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恶臭气体。对格栅、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二沉池、污泥池等进行轻型骨架覆阳光板加盖的方式封闭，在UV+低温离子除臭设备进口端安装风机，利用连接风机的导气管将封闭空间内产生的废气收集至UV+低温离子除臭设备，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01）排放；防止异味扩散到空气中，并使用除臭剂；格栅间、污泥间依靠封闭加投放除臭剂除臭。废气有组织排放需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废气无组织排放需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修改单中二级标准要求。

3.净水厂产生的污水排入本项目建设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出水需要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要求。污水处理厂进水口、出水口设置在线监测。处理后出水通过罐车运到新宾镇污水处理厂（Ⅱ期）排水口排放，最终排入苏子河，入河排放口浓度需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要求。
4.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各类机泵的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减振、厂房隔声等措施后，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关限值要求。

5.净水厂污泥及污水厂栅渣、污泥均为一般固废，委托有关单位处置；污水厂产生的废过滤材料即换即运，废弃的滤料委托有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置；各厂区内设置生活垃圾箱，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6.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净水厂：对净水车间、清水池、排泥池等地下污水池进行重点防渗；污水厂：对格栅、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二沉池、污泥池等地下污水池进行重点防渗；污水排放地（新宾镇污水处理厂）调节池：调节池为地下水池，进行重点防渗。

7.因本项目污水处理厂出水需要运输到新宾镇污水处理厂（Ⅱ期）排放，运距较长，所以需要重视落实以下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一是吸污车安装GPS定位系统和应急联系设备；二是在污水厂出水口新建蓄水池，蓄水池规格为：32*32*4.3m，有效容积为4000m3，遇到极端天气，处理尾水暂存蓄水池，吸污车可以正常运行后，再运至新宾镇污水处理厂（Ⅱ期）排放；二是污水厂冬季常备除雪物资，污水厂管理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紧密联系，遇到极端天气，相互配合，及时开展积雪清扫工作，保证24h内清除积雪，保证道路畅通；三是极端天气下，吸污车配备押送人员和应急工具，保证极端天气下吸污车的运行安全。

8.管道沟及时回填，铺设表土，及时做好恢复和补偿工作，加强绿化；对施工线路上的树木尽量减少砍伐，对无法避免砍伐的树木，在施工结束后进行植树补偿，减少植被破坏造成的水土流失。
9.在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即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项目建成后，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五、新宾满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本项目的日常监督检查。
